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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9】第 15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 年 2 月 15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第六届董事第二十九次会决议

公告》，董事会审议通过《要求管理层采取积极措施维护公司在广东

北玻电子玻璃有限公司股东权益的议案》。你公司称广东北玻电子玻

璃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电子玻璃”）总经理侯学党违反《广东北玻

电子玻璃有限公司收购协议》约定，存在不执行你公司的规范管理、

不执行财务内控流程、不执行董事会决议等违约行为。经你公司多次

督促整改，仍未有改观。 

与此同时，侯学党在珠海市香州区人民法院向你公司、电子玻璃

及相关当事人提起诉讼，诉讼请求包括：（1）确认你公司行使广东北

玻电子玻璃有限公司股东资格权利的时间为付清股权转让款之日；（2）

2020年 6月 30日前暂停执行工商备案的广东北玻电子玻璃有限公司

章程；你公司委派到电子玻璃三名董事在 2020 年 6月 30 日前暂停行

驶董事职权；并同时要求你公司及你公司派出的电子玻璃董事长、法

定代表人配合其办理电子玻璃的工商、税务、海关、统计、财政、银

行等有关部门规定的年检及其他手续；（3）撤销 2018 年 11 月 17 日

作出的电子玻璃的董事会决议。 

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说明以下事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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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公告显示，你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、2019 年 1月 7

日和 1 月 23 日收到珠海市香州区人民法院送达的相关诉讼《传票》

及法律文书。请你公司结合案件性质、对公司影响程度（如合并财务

报表范围确认）等，说明公司未于收到《传票》及法律文书后及时披

露诉讼情况的原因，是否违反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的相关规定。 

2、你公司称：“若最终决定公司退出电子玻璃，则电子玻璃将不

纳入公司合并报表，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指标不会产生重大影响。

公司于 2018年 10月 23日发布的《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》及《2018

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》(公告号：2018054、2018055)中载明‘对 2018

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’，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3,363.62 万

元至 6,326.67 万元范围之内。若电子玻璃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，公司

2018 年度经营业绩预计依然在上述区间内。” 

（1）请你公司结合电子玻璃实际经营情况等，说明你公司在 2018

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能否实际控制电子玻璃。 

（2）你公司在 2018 年度一季报、半年报和三季报中均将电子玻

璃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，请结合你公司对电子玻璃的实际控制情况，

说明上述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

专项意见。 

（3）请你公司说明，若你公司决定退出电子玻璃，你公司将从何

时点开始不再将电子玻璃纳入公司合并报表，以及该时点的确认依据。

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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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请你公司说明目前年审会计师能否对电子玻璃展开年报审计

工作。 

4、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它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19 年 2 月 22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河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

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

 

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9 年 2 月 1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